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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審計法規》 
（包括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與審計法） 
試題評析 

今年會審法規試題共分兩大部分。第一大部分為申論題，計有四題，第一題為融合預算法、決算法及地方

制度法的題目，其中屬地方制度法部分，須視考生平時有無觸類旁通，方能據以作答；第二題為預算法的題

目，屬記誦性題目；第三題為政府採購法子法的題目，且超出考試範圍；第四題為審計法的題目，屬記誦性題

目。其中第一、三題，一般考生恐難以作答，不易拿分；第二、四題，熟讀法規的考生，應可拿到高分。至於

第二大部分則為測驗題，計有25小題，較偏重於預算法，其次為會計法及決算法，大部分的問題均不難，惟較

為瑣細，觀念清楚及能融會貫通的考生，應可從容作答。 
綜上，今年會審法規試題，熟記條文、觀念清楚及融會貫通的考生，應可拿到80分以上，一般考生亦可在

60至80分之間。 

 

甲、申論題： 

一、請回答各級政府預算案及總決算（決算案），應提出於民意機構或審計機關之時間（請依下列

題號將答案寫於申論試卷上即可，毋須列表）。（每格1分，共8分） 

政府別 中央政府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

預算案 (一)年度開始 

 個月前 

(二)年度開始 

 個月前 

(三)年度開始 

 個月前 

(四)年度開始 

 個月前 

總決算（決算案） (五)年度結束後

 個月內 

(六)年度結束後

 個月內 

(七)年度結束後 

 個月內 

(八)年度結束後

 個月內 

 

答： 

政府別 中央政府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 
預算案 (一)年度開始 

4個月前 
(二)年度開始 

3個月前 
(三)年度開始 

2個月前 
(四)年度開始 

2個月前 
總決算 

(決算案) 
(五)年度結束後 

4個月內 
(六)年度結束後 

4個月內 
(七)年度結束後 

4個月內 
(八)年度結束後 

6個月內 
 

二、請依預算法規定，回答特種基金之意義與種類，並說明之。（14分） 

答： 
(一)特種基金之意義：稱基金者，謂已定用途而已收入或尚未收入之現金或其他財產。其中歲入之供特殊用途

者，為特種基金。 
(二)特種基金之種類，計有下列兩種： 

1.普通基金：歲入之供一般用途者，為普通基金。 
2.特種基金：歲入之供特殊用途者，為特種基金。又可分為六項： 

(1)營業基金：指供營業循環運用者。 
(2)債務基金：指依法定或約定之條件，籌措財源供償還債本之用者。 
(3)信託基金：指為國內外機關，團體或私人之利益，依所定條件管理或處分者。 
(4)作業基金：指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者。 
(5)特別收入基金：指有特定收入來源而供特殊用途者。 
(6)資本計畫基金：指處理政府機關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計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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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規定，說明監辦人員會同監辦採購案件之方

式及應負之職責。（14分） 

答： 
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規定，監辦人員會同監辦採購案件之方式及應負之職責如下： 
1.監辦人員會同監辦採購，應實地監視或書面審核機關辦理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是否符合本法規定

之程序。但監辦人員採書面審核監辦，應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第四條） 
2.會同監辦，不包括涉及廠商資格、規格、商業條款、底價訂定、決標條件及驗收方法等採購之實質或技術事

項之審查。但監辦人員發現該等事項有違反法令情形者，仍得提出意見。（第四條） 
3.有特殊情形，且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得不派員監辦。（第五條） 
4.監辦人員於完成監辦後，應於紀錄簽名，並得於各相關人員均簽名後為之。（第七條） 
5.前項監辦，屬書面審核監辦者，紀錄應由各相關人員均簽名後再併同有關文件送監辦人員。監辦人員辦理書

面審核監辦，應於紀錄上載明「書面審核監辦」字樣。（第七條） 
 

四、請依審計法規定，回答下列問題： 

(一)審計職權之範圍。（7分） 

(二)審計職權行使之對象。（7分） 

答： 
(一)審計職權之範圍： 

依審計法第2條規定計有七種，包括：1.監督預算之執行；2.核定收支命令；3.審核財務收支，審定決算；

4.稽察財物及財政上之不法或不忠於職務之行為；5.考核財務效能；6.核定財務責任；7.其他依法律應行辦

理之審計事項。 
(二)審計職權行使之對象： 

1.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審計法第1條） 
本項「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依監察院組織法第4條規定，係指「政府所屬全國各機關」，換言之，上

自中央政府、直轄市、縣（市）、至鄉（鎮、縣轄市）公法人，及其所屬各機關之財務審計，均應依審

計法之規定辦理。 
又上述各機關之範圍，包括(1)公務機關；(2)公有營（事）業機關；(3)公立學校、醫院等非營利團體。

其中「公有營（事）業機關」依審計法第47條規定，係指： 
(1)政府獨資經營者。 
(2)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其中政府資本超過百分之五十者。 
(3)由前二項之公有營（事）業機關轉投資於其他事業，其轉投資之資本額超過該事業資本百分之五十

者。 
2.公私合營事業（審計法第79條前段與施行細則第77條及預算法第68條）本項「公私合營事業」，依審計

法施行細則第77條規定，係指： 
(1)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政府資本未達百分之五十者。 
(2)政府獨資經營或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之公有營業及公有事業機關轉投資於其他事業，其中政府投資或

機關轉投資之資本額未達該事業資本百分之五十者。 
3.受公款補助之私人團體（審計法第79條後段與施行細則第77條及預算法第68條）。 
4.獲取公款給付之承攬廠商其實際成本之有關帳目及預算對待給付運用狀況（審計法第60條及預算法第68

條）。 
 

【參考書目】 

王上達編著，100年最新版《會計審計法規》(高點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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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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